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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辦理 109 學年度適應體育初階教師增能研習計畫 

 

壹、 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8 月 14 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 1090027373 號函。 

貳、 目的： 

一、 增加體育教師的特殊教育知能及特教教師的體育知能。 

二、 藉由成功經驗的分享及交流，學習有效的適應體育課程教學方法。 

三、 改善目前適應體育教學現場的現有困境，提升師生教學品質。 

參、 對象： 

一、 本縣設有特殊教育班級學校之特教教師及體育教師務必派員參加。 

二、 對此研習有興趣之特殊教育教師及體育教師。 

肆、 計畫期程：10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伍、 時間與地點： 

研習地點：花蓮縣秀林國中(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 56號) 

場次 時間 地點 研習對象 人數 

第 1 場次 110.5.1(六) 秀林國中原住民資源教室 特教教師 50 人 

第 2 場次 110.5.1(六) 秀林國中活動中心 體育教師 50 人 

陸、 報名方式： 

一、 特教教師請至全國特教資訊網(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)花蓮縣研習/適

應體育初階教師增能研習報名。 

二、 體育教師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報名。(課

程代碼 3038789) 

柒、 研習時數 

依各場次實際參與情形核予研習時數，全程參與者共計 6 小時。請參加教師於

研習完畢後一週內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，若有相關疑問請於研習後

十天內向承辦學校查詢，逾時不受理申復。 

 

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
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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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研習課程為實際操作課程，請參加人員著運動服裝。 

二、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。 

玖、 差假、敘獎： 

一、 請惠予報名研習教師公假登記參加，並核予假日研習補休時數。 

二、 活動相關工作人員應核予公差假登記並擇日補休，惟課務自理。 

三、 辦理研習有功人員，予以敘獎之鼓勵。 

壹拾、 課程表： 

日期 時間 主題 授課者 

特教

教師 

5/1 

(六) 

09:00-10:30 運動與學習 

外聘講師： 

徐筱清 / 桃子腳國中小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饒哲瑋 / 板橋國中 

10:30-10:40 休息  

10:40-12:10 
適應體育課程調整：表現類型運動 

實務演練 

外聘講師： 

徐筱清 / 桃子腳國中小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饒哲瑋 / 板橋國中 

13:30-15:00 
適應體育課程調整：挑戰類型運動 

實務演練 

外聘講師： 

饒哲瑋 / 板橋國中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徐筱清 / 桃子腳國中小 

15:00-15:10 休息  

15:10-16:40 
適應體育課程調整：競爭類型運動 

實務演練 

外聘講師： 

饒哲瑋 / 板橋國中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徐筱清 / 桃子腳國中小 

講師簡介： 

 徐筱清組長：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／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碩士 

 饒哲瑋教師：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／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碩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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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時間 主題 授課者 

體育

教師 

5/1 

(六) 

09:00-10:30 動作及體適能評估工具 

外聘講師： 

劉瑞育 / 板橋國中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曾郁榛 / 板橋國中 

陳勇安 / 東湖國小 

10:30-10:40 休息 
 

10:40-12:10 
適應體育課程調整：競爭類型運動 

實務演練 

外聘講師： 

劉瑞育 / 板橋國中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曾郁榛 / 板橋國中 

陳勇安 / 東湖國小 

13:30-15:00 
適應體育課程調整：表現類型運動 

實務演練 

外聘講師： 

曾郁榛 / 板橋國中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劉瑞育 / 板橋國中 

陳勇安 / 東湖國小 

15:00-15:10 休息  

15:10-16:40 
適應體育課程調整：挑戰類型運動 

實務演練 

外聘講師： 

曾郁榛 / 板橋國中 

外聘助理講師： 

劉瑞育 / 板橋國中 

陳勇安 / 東湖國小 

講師簡介： 

 陳勇安主任：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

 劉瑞育教師：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／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士 

 曾郁榛教師：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／臺北市立大學球類運動學系學士 

壹拾壹、 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